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748號

原      告  林麗絲   

            林麗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汪紹銘律師

被      告  雲後裕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

原起訴聲明第二項為：「確認原告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就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

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迭經變更，終於民國113

年12月27日以書狀聲明：「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

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

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

上處分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67頁）。核原告前開

所為，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本件與鈞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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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85號民事判決（下稱前案），前後

兩訴之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不同，訴之聲明不同，無更行

起訴之問題，先予指明。

　㈡訴外人廖却、林錦章為夫妻，渠等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由

林錦章於62年間出資興建起造系爭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林錦章於64年11月

2日過世，依法由其配偶即廖却與8名子女即林光滿、林麗

姜、林麗絲、林麗華、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共同繼承系

爭房屋，廖却並於93年6月16日申請查編房屋稅籍登記（稅

籍編號00000000000號）。被告固於前案中主張其於84年間

向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並於111年3月31日取得系爭

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然系

爭房屋既為原告及林錦章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廖却於84

年1月2日逕以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契約書將系爭房屋西側

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未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1項準用第5項之要件，更未該當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

要件，故廖却移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事實上處分權與被告之

行為自屬無效。又系爭房屋既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則被

告不得抗辯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801條、第948條動產善意取

得之規定取得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所有權。

　㈢廖却於前案原審審理時雖自認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

然如自認標的之事實如係不可能或其不實，於法院已顯著

者，其訴訟上之自認，亦應解為不生效力。查廖却業於前案

上訴時已更正其自認，主張其與林錦章（46年8月1日）結

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乙情，以其等之時代背景，應足

認定系爭房屋為廖却與其夫林錦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林錦

章原始起造取得，而屬夫妻之聯合財產，又無證據足以證明

係屬廖却之原有財產，故廖却於前案上訴時更正其主張系爭

房屋為林錦章所有，即屬可採。是廖却於前案原審所為虛偽

自認，應解為不生訴訟法上自認之效力。

　㈣原告林麗華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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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9日警詢時陳稱其不知道被告向訴外人林光宗購買系

爭房屋之事，且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等語。訴外人廖却

於110年3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系爭房屋並未分成兩部

分，買賣契約書亦非其簽名及蓋用之印章，訴外人林光宗僅

有出賣土地沒有賣屋等語。訴外人林光宗則於110年4月26日

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其有把土地賣給被告，但不記得有無把建

物賣給被告，而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屬於其父親遺產

等語，在在顯示被告辯稱訴外人廖却一家均知情系爭房屋為

訴外人廖却所有並出賣與被告一情，並非實在等語。

　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1.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

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

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

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

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3.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

中市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

編號00000000000）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予以塗銷，並回

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稅籍編號00000000

000）。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前向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即原告母親及弟弟)提起遷讓

系爭房屋之訴，業經前案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

被告。前案雖為給付之訴，本件為確認之訴，然兩案均是本

於「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生之訴訟，前案既已

認定訴外人林光宗需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是確認系爭房屋

為被告所有之事實，與本案即屬同一法律關係之確認訴訟，

而屬同一事件，前案之訴之聲明顯然可代用於後案之聲明。

又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具有家屬關

係，依民法第942條規定應屬「輔助占有人」，且原告本件

主張均與前案相同，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況原告林麗絲、林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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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於前案擔任訴訟代理人，已受程序之保護，益徵原告林

麗絲、林麗華再行提起本案顯已不具訴訟保護必要，顯欠缺

確認利益，應予駁回。　

　㈡系爭房屋東側部分、西側部分原均為訴外人廖却起造並所

有，其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出售予被告，原告一家

人均知情：

　1.訴外人廖却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偵

查中案件中已證稱系爭房屋為其所有。

　2.訴外人廖却、原告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月8日開庭時自認：

「(問：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為何人所有？…)

被告(廖却)：是我蓋的。被告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是被告蓋

的，沒有辦保存登記。」等語。

　3.訴外人廖却於93年7月29日向臺中○○○○○○○○○僅申

設東側房屋門牌初編(被證4），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渠

等對於系爭房屋無任何權利，否則為何訴外人廖却不將系爭

房屋一併納入申請？且訴外人廖却是僅以「自己」名義向戶

政機關申請門牌初編(被證5)，更顯徵「臺中市○○區○○

路000○0號房屋(含東西側)」本即為訴外人廖却一人所有，

嗣再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賣予被告。

　4.況被告自84年起至今持續以自己所有之三信商銀帳號自動扣

繳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電費【電錶號碼為00000000000(被證

6)】，與訴外人廖却所繳之電錶號碼者並不相同(被證7)，

亦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早已售予被

告，否則豈有可能渠等數十年來未曾給付過電費，而均未察

覺有異？

　5.綜上，可見系爭房屋本即為廖却單獨所有，而其將西側部分

出售予被告，原告於本件所為之主張既非事實，且均已曾於

前案主張而不為鈞院所採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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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力。而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

第400條第1項規定甚明。亦即就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

決者，當事人即不得再行起訴。而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

應依⑴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⑵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

是否相同；⑶前後兩訴之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

等三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定見解

同此）。而訴訟標的是否相同，應結合原因事實而為觀察，

但並非以原因事實取代訴訟標的。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對

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就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

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以及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

法均有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60號判決看法相

同）。經查，前案當事人為被告、訴外人廖却、林光宗，本

件當事人則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被告，故當事人不同

一。而前案之原因事實為被告於84年間向訴外人廖却購買系

爭房屋西側部分，嗣遭訴外人廖却、林光宗無權占用系爭房

屋西側部分及致被告受有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而本件訴之

原因事實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主張系爭房屋為訴外人林錦

章興建起造，由訴外人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訴外人

林錦章逝世，故由訴外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繼承，兩

訴間之原因事實不同，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即

不相同，顯非同一事件。是被告抗辯本件與前案訴訟為同一

事件，容有誤會。

　㈡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

之狀態，能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

　　系爭房屋為渠等父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原

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

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訴外人廖却、林麗姜、林麗香、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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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林光宗、林家賢等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故廖却於84年

1月2日未得其他繼承人同意逕自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

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非合法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

告等人關於渠等有無該等權利存在即屬不明確，其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應可除去渠等所主張之不安狀態，即屬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

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由林錦章原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

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請求確

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及確認原

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

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

上處分權存在，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原

告就上開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訴外人廖却及時任廖却之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

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已自承訴外人廖却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

造人等語（見本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84頁至85

頁）。是原告於本件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章興建起造而取得

所有權等語，已有可疑。

　2.至訴外人廖却及其訴訟代理人嗣於前案雖翻異前詞稱訴外人

廖却已屆高齡，經診斷患有失智症，系爭房屋為林錦章所興

建，資金來源為林錦章之退休金、長女林麗姜、次女林麗

絲、三女林麗華之薪資，廖却為全職家庭主婦，無資力云

云，固提出林錦章人事資料卡、林麗絲及林麗華之勞保被保

險人投保資料表、廖却之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111

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413頁至422頁），並聲請訴外人

林麗姜到庭作證，然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審理時證稱：

「（法官問：證人父親在證人小時有無蓋房子？地點？）

有，蓋在農地，地址不清楚，是在臺中縣太平鄉，但什麼路

我忘記了。（廖却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現在澄清醫院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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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訴外人廖却訴訟代理人問：你父親蓋房子之款項從何

來？）我父親公所退休的錢及三姊妹所賺的錢。（雲後裕複

代理人問：剛剛所述之房子是何時蓋的？）約我20歲左右蓋

的，約60年左右蓋的。（雲後裕複代理人問：多少錢蓋房

子？）我不知道，都是我父親處理。（雲後裕複代理人問：

蓋好房子後知否父親有無將房子贈與或賣與第三人或媽

媽？）沒有。（雲後裕複代理人問：請提示鈞院卷225頁，

電費單上是廖却名義，有何意見？）是我父親過世後，我媽

媽才過戶過來，後來是媽媽的，現在是我媽媽及我哥哥林光

滿的。（法官問：剛剛所述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為何

現在說是媽媽及哥哥的？）只有媽媽及哥哥權利比較大，我

只是自己認為現在是他們的。（法官問：父親過世後，房子

是媽媽的，是否繼承人都有談妥？）沒有，是我想的。」等

語，可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中並未明確證述林錦章所興建

之房屋係系爭房屋，故難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之證述內容

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3.況訴外人廖却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

毀損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中，曾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

其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卷第1

52頁至153頁），且原告林麗華亦以證人身份在系爭偵查案

件中具結證稱系爭房屋是訴外人廖却所有等語（見110年度

偵字第7607號卷第153頁）明確。又所謂出資興建人，係指

就原始建物之興建負擔建築資金，並就其建築之事實取得該

建物之所有權者，至於該出資興建人就其資金來源為何、是

否為他人所提供（借用、贈與等），並不影響其因原始建築

之事實而取得所有權。是以，訴外人廖却縱使於興建系爭房

屋之際，為無資力之人，亦無礙其藉由他人提供之資金，原

始興建系爭房屋而取得所有權，是仍應認訴外人廖却單獨取

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情為真實。

　4.再者，原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為林錦章所興建，

故承上各節，原告於本件主張林錦章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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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難認有據。

　5.再按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

第358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

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

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被告於前案

提出之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

影本（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21頁至22頁）內

容，可知買賣標的為「太平鄉中興路120號之2」之磚瓦平

房，地面層「約100」，出賣權利範圍記載「1/2」，核與前

案卷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二

第47頁）所示系爭房屋坐落面積相符；再者，系爭契約書上

蓋有訴外人廖却及原告之印章，訴外人廖却於前案中雖不否

認系爭契約書上之印章為其所有，然辯稱係遭人盜蓋云云，

然訴外人廖却對於其印章係遭人盜用一事之變態事實並未舉

證證明之，參以被告與訴外人廖却於109年11月7日之錄音及

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381頁至387

頁），足見訴外人廖却主觀上明知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已出賣

予被告，從而，被告已自訴外人廖却處受讓系爭房屋西側部

分之事實上處分權，為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處分權人。

故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

存在，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為其父

親林錦章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因繼

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

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請求確認系爭房

屋西側部分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林麗絲、林麗華、

訴外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之事實上

處分權存在、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地方稅務局

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

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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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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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748號
原      告  林麗絲   
            林麗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汪紹銘律師
被      告  雲後裕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二項為：「確認原告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就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迭經變更，終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以書狀聲明：「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67頁）。核原告前開所為，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本件與鈞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85號民事判決（下稱前案），前後兩訴之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不同，訴之聲明不同，無更行起訴之問題，先予指明。
　㈡訴外人廖却、林錦章為夫妻，渠等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由林錦章於62年間出資興建起造系爭房屋（未辦保存登記），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林錦章於64年11月2日過世，依法由其配偶即廖却與8名子女即林光滿、林麗姜、林麗絲、林麗華、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共同繼承系爭房屋，廖却並於93年6月16日申請查編房屋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被告固於前案中主張其於84年間向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並於111年3月31日取得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然系爭房屋既為原告及林錦章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廖却於84年1月2日逕以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契約書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未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準用第5項之要件，更未該當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要件，故廖却移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事實上處分權與被告之行為自屬無效。又系爭房屋既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則被告不得抗辯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801條、第948條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取得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所有權。
　㈢廖却於前案原審審理時雖自認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然如自認標的之事實如係不可能或其不實，於法院已顯著者，其訴訟上之自認，亦應解為不生效力。查廖却業於前案上訴時已更正其自認，主張其與林錦章（46年8月1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乙情，以其等之時代背景，應足認定系爭房屋為廖却與其夫林錦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林錦章原始起造取得，而屬夫妻之聯合財產，又無證據足以證明係屬廖却之原有財產，故廖却於前案上訴時更正其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章所有，即屬可採。是廖却於前案原審所為虛偽自認，應解為不生訴訟法上自認之效力。
　㈣原告林麗華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109年10月29日警詢時陳稱其不知道被告向訴外人林光宗購買系爭房屋之事，且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等語。訴外人廖却於110年3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系爭房屋並未分成兩部分，買賣契約書亦非其簽名及蓋用之印章，訴外人林光宗僅有出賣土地沒有賣屋等語。訴外人林光宗則於110年4月26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其有把土地賣給被告，但不記得有無把建物賣給被告，而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屬於其父親遺產等語，在在顯示被告辯稱訴外人廖却一家均知情系爭房屋為訴外人廖却所有並出賣與被告一情，並非實在等語。
　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3.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稅籍編號00000000000）。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前向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即原告母親及弟弟)提起遷讓系爭房屋之訴，業經前案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前案雖為給付之訴，本件為確認之訴，然兩案均是本於「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生之訴訟，前案既已認定訴外人林光宗需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是確認系爭房屋為被告所有之事實，與本案即屬同一法律關係之確認訴訟，而屬同一事件，前案之訴之聲明顯然可代用於後案之聲明。又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具有家屬關係，依民法第942條規定應屬「輔助占有人」，且原告本件主張均與前案相同，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況原告林麗絲、林麗華更有於前案擔任訴訟代理人，已受程序之保護，益徵原告林麗絲、林麗華再行提起本案顯已不具訴訟保護必要，顯欠缺確認利益，應予駁回。　
　㈡系爭房屋東側部分、西側部分原均為訴外人廖却起造並所有，其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出售予被告，原告一家人均知情：
　1.訴外人廖却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偵查中案件中已證稱系爭房屋為其所有。
　2.訴外人廖却、原告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月8日開庭時自認：「(問：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為何人所有？…)被告(廖却)：是我蓋的。被告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是被告蓋的，沒有辦保存登記。」等語。
　3.訴外人廖却於93年7月29日向臺中○○○○○○○○○僅申設東側房屋門牌初編(被證4），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渠等對於系爭房屋無任何權利，否則為何訴外人廖却不將系爭房屋一併納入申請？且訴外人廖却是僅以「自己」名義向戶政機關申請門牌初編(被證5)，更顯徵「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含東西側)」本即為訴外人廖却一人所有，嗣再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賣予被告。
　4.況被告自84年起至今持續以自己所有之三信商銀帳號自動扣繳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電費【電錶號碼為00000000000(被證6)】，與訴外人廖却所繳之電錶號碼者並不相同(被證7)，亦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早已售予被告，否則豈有可能渠等數十年來未曾給付過電費，而均未察覺有異？
　5.綜上，可見系爭房屋本即為廖却單獨所有，而其將西側部分出售予被告，原告於本件所為之主張既非事實，且均已曾於前案主張而不為鈞院所採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而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第400條第1項規定甚明。亦即就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當事人即不得再行起訴。而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⑴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⑵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是否相同；⑶前後兩訴之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定見解同此）。而訴訟標的是否相同，應結合原因事實而為觀察，但並非以原因事實取代訴訟標的。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對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就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以及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均有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60號判決看法相同）。經查，前案當事人為被告、訴外人廖却、林光宗，本件當事人則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被告，故當事人不同一。而前案之原因事實為被告於84年間向訴外人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嗣遭訴外人廖却、林光宗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及致被告受有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而本件訴之原因事實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主張系爭房屋為訴外人林錦章興建起造，由訴外人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訴外人林錦章逝世，故由訴外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繼承，兩訴間之原因事實不同，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即不相同，顯非同一事件。是被告抗辯本件與前案訴訟為同一事件，容有誤會。
　㈡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
　　系爭房屋為渠等父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原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訴外人廖却、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等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故廖却於84年1月2日未得其他繼承人同意逕自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非合法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等人關於渠等有無該等權利存在即屬不明確，其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可除去渠等所主張之不安狀態，即屬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由林錦章原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及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訴外人廖却及時任廖却之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已自承訴外人廖却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等語（見本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84頁至85頁）。是原告於本件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章興建起造而取得所有權等語，已有可疑。
　2.至訴外人廖却及其訴訟代理人嗣於前案雖翻異前詞稱訴外人廖却已屆高齡，經診斷患有失智症，系爭房屋為林錦章所興建，資金來源為林錦章之退休金、長女林麗姜、次女林麗絲、三女林麗華之薪資，廖却為全職家庭主婦，無資力云云，固提出林錦章人事資料卡、林麗絲及林麗華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廖却之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413頁至422頁），並聲請訴外人林麗姜到庭作證，然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審理時證稱：「（法官問：證人父親在證人小時有無蓋房子？地點？）有，蓋在農地，地址不清楚，是在臺中縣太平鄉，但什麼路我忘記了。（廖却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現在澄清醫院後面？是。（訴外人廖却訴訟代理人問：你父親蓋房子之款項從何來？）我父親公所退休的錢及三姊妹所賺的錢。（雲後裕複代理人問：剛剛所述之房子是何時蓋的？）約我20歲左右蓋的，約60年左右蓋的。（雲後裕複代理人問：多少錢蓋房子？）我不知道，都是我父親處理。（雲後裕複代理人問：蓋好房子後知否父親有無將房子贈與或賣與第三人或媽媽？）沒有。（雲後裕複代理人問：請提示鈞院卷225頁，電費單上是廖却名義，有何意見？）是我父親過世後，我媽媽才過戶過來，後來是媽媽的，現在是我媽媽及我哥哥林光滿的。（法官問：剛剛所述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為何現在說是媽媽及哥哥的？）只有媽媽及哥哥權利比較大，我只是自己認為現在是他們的。（法官問：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是否繼承人都有談妥？）沒有，是我想的。」等語，可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中並未明確證述林錦章所興建之房屋係系爭房屋，故難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之證述內容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3.況訴外人廖却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毀損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中，曾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其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卷第152頁至153頁），且原告林麗華亦以證人身份在系爭偵查案件中具結證稱系爭房屋是訴外人廖却所有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卷第153頁）明確。又所謂出資興建人，係指就原始建物之興建負擔建築資金，並就其建築之事實取得該建物之所有權者，至於該出資興建人就其資金來源為何、是否為他人所提供（借用、贈與等），並不影響其因原始建築之事實而取得所有權。是以，訴外人廖却縱使於興建系爭房屋之際，為無資力之人，亦無礙其藉由他人提供之資金，原始興建系爭房屋而取得所有權，是仍應認訴外人廖却單獨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情為真實。
　4.再者，原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為林錦章所興建，故承上各節，原告於本件主張林錦章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語，難認有據。
　5.再按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被告於前案提出之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影本（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21頁至22頁）內容，可知買賣標的為「太平鄉中興路120號之2」之磚瓦平房，地面層「約100」，出賣權利範圍記載「1/2」，核與前案卷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二第47頁）所示系爭房屋坐落面積相符；再者，系爭契約書上蓋有訴外人廖却及原告之印章，訴外人廖却於前案中雖不否認系爭契約書上之印章為其所有，然辯稱係遭人盜蓋云云，然訴外人廖却對於其印章係遭人盜用一事之變態事實並未舉證證明之，參以被告與訴外人廖却於109年11月7日之錄音及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381頁至387頁），足見訴外人廖却主觀上明知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已出賣予被告，從而，被告已自訴外人廖却處受讓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為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處分權人。故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林錦章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請求確認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訴外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748號
原      告  林麗絲   
            林麗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汪紹銘律師
被      告  雲後裕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
    原起訴聲明第二項為：「確認原告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就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西
    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
    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迭經變更，終於民國113年12月2
    7日以書狀聲明：「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
    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
    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
    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67頁）。核原告前開所為，
    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本件與鈞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85號民事判決（下稱前案），前後兩
    訴之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不同，訴之聲明不同，無更行起
    訴之問題，先予指明。
　㈡訴外人廖却、林錦章為夫妻，渠等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由
    林錦章於62年間出資興建起造系爭房屋（未辦保存登記），
    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林錦章於64年11月
    2日過世，依法由其配偶即廖却與8名子女即林光滿、林麗姜
    、林麗絲、林麗華、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共同繼承系爭
    房屋，廖却並於93年6月16日申請查編房屋稅籍登記（稅籍
    編號00000000000號）。被告固於前案中主張其於84年間向
    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並於111年3月31日取得系爭房
    屋西側部分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然系爭
    房屋既為原告及林錦章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廖却於84年
    1月2日逕以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契約書將系爭房屋西側部
    分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未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項準用第5項之要件，更未該當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要
    件，故廖却移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事實上處分權與被告之行
    為自屬無效。又系爭房屋既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則被告
    不得抗辯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801條、第948條動產善意取得
    之規定取得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所有權。
　㈢廖却於前案原審審理時雖自認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
    然如自認標的之事實如係不可能或其不實，於法院已顯著者
    ，其訴訟上之自認，亦應解為不生效力。查廖却業於前案上
    訴時已更正其自認，主張其與林錦章（46年8月1日）結婚，
    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乙情，以其等之時代背景，應足認定
    系爭房屋為廖却與其夫林錦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林錦章原
    始起造取得，而屬夫妻之聯合財產，又無證據足以證明係屬
    廖却之原有財產，故廖却於前案上訴時更正其主張系爭房屋
    為林錦章所有，即屬可採。是廖却於前案原審所為虛偽自認
    ，應解為不生訴訟法上自認之效力。
　㈣原告林麗華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109
    年10月29日警詢時陳稱其不知道被告向訴外人林光宗購買系
    爭房屋之事，且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等語。訴外人廖却
    於110年3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系爭房屋並未分成兩部分
    ，買賣契約書亦非其簽名及蓋用之印章，訴外人林光宗僅有
    出賣土地沒有賣屋等語。訴外人林光宗則於110年4月26日檢
    察官訊問時陳稱其有把土地賣給被告，但不記得有無把建物
    賣給被告，而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屬於其父親遺產等
    語，在在顯示被告辯稱訴外人廖却一家均知情系爭房屋為訴
    外人廖却所有並出賣與被告一情，並非實在等語。
　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1.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
    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
    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
    、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
    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3.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
    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
    00000000000）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
    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稅籍編號00000000000
    ）。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前向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即原告母親及弟弟)提起遷讓
    系爭房屋之訴，業經前案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
    被告。前案雖為給付之訴，本件為確認之訴，然兩案均是本
    於「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生之訴訟，前案既已
    認定訴外人林光宗需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是確認系爭房屋
    為被告所有之事實，與本案即屬同一法律關係之確認訴訟，
    而屬同一事件，前案之訴之聲明顯然可代用於後案之聲明。
    又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具有家屬關
    係，依民法第942條規定應屬「輔助占有人」，且原告本件
    主張均與前案相同，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況原告林麗絲、林麗華
    更有於前案擔任訴訟代理人，已受程序之保護，益徵原告林
    麗絲、林麗華再行提起本案顯已不具訴訟保護必要，顯欠缺
    確認利益，應予駁回。　
　㈡系爭房屋東側部分、西側部分原均為訴外人廖却起造並所有
    ，其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出售予被告，原告一家人
    均知情：
　1.訴外人廖却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偵
    查中案件中已證稱系爭房屋為其所有。
　2.訴外人廖却、原告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月8日開庭時自認：
    「(問：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為何人所有？…)被告(
    廖却)：是我蓋的。被告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是被告蓋的，
    沒有辦保存登記。」等語。
　3.訴外人廖却於93年7月29日向臺中○○○○○○○○○僅申設東側房屋
    門牌初編(被證4），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渠等對於系爭
    房屋無任何權利，否則為何訴外人廖却不將系爭房屋一併納
    入申請？且訴外人廖却是僅以「自己」名義向戶政機關申請
    門牌初編(被證5)，更顯徵「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
    含東西側)」本即為訴外人廖却一人所有，嗣再於84年間將
    系爭房屋西側部分賣予被告。
　4.況被告自84年起至今持續以自己所有之三信商銀帳號自動扣
    繳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電費【電錶號碼為00000000000(被證
    6)】，與訴外人廖却所繳之電錶號碼者並不相同(被證7)，
    亦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早已售予被
    告，否則豈有可能渠等數十年來未曾給付過電費，而均未察
    覺有異？
　5.綜上，可見系爭房屋本即為廖却單獨所有，而其將西側部分
    出售予被告，原告於本件所為之主張既非事實，且均已曾於
    前案主張而不為鈞院所採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
    判力。而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
    第400條第1項規定甚明。亦即就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
    決者，當事人即不得再行起訴。而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
    應依⑴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⑵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是
    否相同；⑶前後兩訴之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
    三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定見解同
    此）。而訴訟標的是否相同，應結合原因事實而為觀察，但
    並非以原因事實取代訴訟標的。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對於
    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就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
    之攻擊防禦方法，以及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
    均有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60號判決看法相同）。
    經查，前案當事人為被告、訴外人廖却、林光宗，本件當事
    人則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被告，故當事人不同一。而前
    案之原因事實為被告於84年間向訴外人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
    側部分，嗣遭訴外人廖却、林光宗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西側部
    分及致被告受有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而本件訴之原因事實
    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主張系爭房屋為訴外人林錦章興建起
    造，由訴外人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訴外人林錦章逝
    世，故由訴外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繼承，兩訴間之原
    因事實不同，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即不相同，
    顯非同一事件。是被告抗辯本件與前案訴訟為同一事件，容
    有誤會。
　㈡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
    狀態，能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
　　系爭房屋為渠等父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原
    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
    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訴外人廖却、林麗姜、林麗香、林足
    女、林光宗、林家賢等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故廖却於84年
    1月2日未得其他繼承人同意逕自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
    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非合法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
    告等人關於渠等有無該等權利存在即屬不明確，其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應可除去渠等所主張之不安狀態，即屬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
    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由林錦章原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
    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請求確
    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及確認原
    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
    、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
    處分權存在，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
    就上開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訴外人廖却及時任廖却之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
    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已自承訴外人廖却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
    造人等語（見本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84頁至85
    頁）。是原告於本件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章興建起造而取得
    所有權等語，已有可疑。
　2.至訴外人廖却及其訴訟代理人嗣於前案雖翻異前詞稱訴外人
    廖却已屆高齡，經診斷患有失智症，系爭房屋為林錦章所興
    建，資金來源為林錦章之退休金、長女林麗姜、次女林麗絲
    、三女林麗華之薪資，廖却為全職家庭主婦，無資力云云，
    固提出林錦章人事資料卡、林麗絲及林麗華之勞保被保險人
    投保資料表、廖却之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111年度
    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413頁至422頁），並聲請訴外人林麗
    姜到庭作證，然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審理時證稱：「（法官
    問：證人父親在證人小時有無蓋房子？地點？）有，蓋在農
    地，地址不清楚，是在臺中縣太平鄉，但什麼路我忘記了。
    （廖却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現在澄清醫院後面？是。（訴外
    人廖却訴訟代理人問：你父親蓋房子之款項從何來？）我父
    親公所退休的錢及三姊妹所賺的錢。（雲後裕複代理人問：
    剛剛所述之房子是何時蓋的？）約我20歲左右蓋的，約60年
    左右蓋的。（雲後裕複代理人問：多少錢蓋房子？）我不知
    道，都是我父親處理。（雲後裕複代理人問：蓋好房子後知
    否父親有無將房子贈與或賣與第三人或媽媽？）沒有。（雲
    後裕複代理人問：請提示鈞院卷225頁，電費單上是廖却名
    義，有何意見？）是我父親過世後，我媽媽才過戶過來，後
    來是媽媽的，現在是我媽媽及我哥哥林光滿的。（法官問：
    剛剛所述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為何現在說是媽媽及哥
    哥的？）只有媽媽及哥哥權利比較大，我只是自己認為現在
    是他們的。（法官問：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是否繼
    承人都有談妥？）沒有，是我想的。」等語，可知訴外人林
    麗姜於前案中並未明確證述林錦章所興建之房屋係系爭房屋
    ，故難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之證述內容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
　3.況訴外人廖却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
    毀損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中，曾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
    其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卷第1
    52頁至153頁），且原告林麗華亦以證人身份在系爭偵查案
    件中具結證稱系爭房屋是訴外人廖却所有等語（見110年度
    偵字第7607號卷第153頁）明確。又所謂出資興建人，係指
    就原始建物之興建負擔建築資金，並就其建築之事實取得該
    建物之所有權者，至於該出資興建人就其資金來源為何、是
    否為他人所提供（借用、贈與等），並不影響其因原始建築
    之事實而取得所有權。是以，訴外人廖却縱使於興建系爭房
    屋之際，為無資力之人，亦無礙其藉由他人提供之資金，原
    始興建系爭房屋而取得所有權，是仍應認訴外人廖却單獨取
    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情為真實。
　4.再者，原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為林錦章所興建，
    故承上各節，原告於本件主張林錦章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
    語，難認有據。
　5.再按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
    第358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
    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
    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被告於前案
    提出之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
    影本（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21頁至22頁）內容
    ，可知買賣標的為「太平鄉中興路120號之2」之磚瓦平房，
    地面層「約100」，出賣權利範圍記載「1/2」，核與前案卷
    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二第47
    頁）所示系爭房屋坐落面積相符；再者，系爭契約書上蓋有
    訴外人廖却及原告之印章，訴外人廖却於前案中雖不否認系
    爭契約書上之印章為其所有，然辯稱係遭人盜蓋云云，然訴
    外人廖却對於其印章係遭人盜用一事之變態事實並未舉證證
    明之，參以被告與訴外人廖却於109年11月7日之錄音及譯文
    內容（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381頁至387頁），
    足見訴外人廖却主觀上明知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已出賣予被告
    ，從而，被告已自訴外人廖却處受讓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
    實上處分權，為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處分權人。故原告
    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
    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為其父
    親林錦章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因繼
    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
    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請求確認系爭房
    屋西側部分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林麗絲、林麗華、
    訴外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之事實上
    處分權存在、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地方稅務局
    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
    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均
    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748號
原      告  林麗絲   
            林麗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汪紹銘律師
被      告  雲後裕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二項為：「確認原告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就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迭經變更，終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以書狀聲明：「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67頁）。核原告前開所為，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本件與鈞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85號民事判決（下稱前案），前後兩訴之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不同，訴之聲明不同，無更行起訴之問題，先予指明。
　㈡訴外人廖却、林錦章為夫妻，渠等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由林錦章於62年間出資興建起造系爭房屋（未辦保存登記），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林錦章於64年11月2日過世，依法由其配偶即廖却與8名子女即林光滿、林麗姜、林麗絲、林麗華、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共同繼承系爭房屋，廖却並於93年6月16日申請查編房屋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被告固於前案中主張其於84年間向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並於111年3月31日取得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然系爭房屋既為原告及林錦章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廖却於84年1月2日逕以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契約書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未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準用第5項之要件，更未該當民法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要件，故廖却移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事實上處分權與被告之行為自屬無效。又系爭房屋既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則被告不得抗辯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801條、第948條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取得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所有權。
　㈢廖却於前案原審審理時雖自認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然如自認標的之事實如係不可能或其不實，於法院已顯著者，其訴訟上之自認，亦應解為不生效力。查廖却業於前案上訴時已更正其自認，主張其與林錦章（46年8月1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乙情，以其等之時代背景，應足認定系爭房屋為廖却與其夫林錦章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林錦章原始起造取得，而屬夫妻之聯合財產，又無證據足以證明係屬廖却之原有財產，故廖却於前案上訴時更正其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章所有，即屬可採。是廖却於前案原審所為虛偽自認，應解為不生訴訟法上自認之效力。
　㈣原告林麗華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109年10月29日警詢時陳稱其不知道被告向訴外人林光宗購買系爭房屋之事，且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等語。訴外人廖却於110年3月24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系爭房屋並未分成兩部分，買賣契約書亦非其簽名及蓋用之印章，訴外人林光宗僅有出賣土地沒有賣屋等語。訴外人林光宗則於110年4月26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其有把土地賣給被告，但不記得有無把建物賣給被告，而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所建造，屬於其父親遺產等語，在在顯示被告辯稱訴外人廖却一家均知情系爭房屋為訴外人廖却所有並出賣與被告一情，並非實在等語。
　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3.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稅籍編號00000000000）。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前向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即原告母親及弟弟)提起遷讓系爭房屋之訴，業經前案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前案雖為給付之訴，本件為確認之訴，然兩案均是本於「系爭房屋」事實上處分權為何人所生之訴訟，前案既已認定訴外人林光宗需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是確認系爭房屋為被告所有之事實，與本案即屬同一法律關係之確認訴訟，而屬同一事件，前案之訴之聲明顯然可代用於後案之聲明。又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訴外人廖却、林光宗，具有家屬關係，依民法第942條規定應屬「輔助占有人」，且原告本件主張均與前案相同，受前案判決效力所及，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況原告林麗絲、林麗華更有於前案擔任訴訟代理人，已受程序之保護，益徵原告林麗絲、林麗華再行提起本案顯已不具訴訟保護必要，顯欠缺確認利益，應予駁回。　
　㈡系爭房屋東側部分、西側部分原均為訴外人廖却起造並所有，其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出售予被告，原告一家人均知情：
　1.訴外人廖却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偵查中案件中已證稱系爭房屋為其所有。
　2.訴外人廖却、原告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月8日開庭時自認：「(問：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為何人所有？…)被告(廖却)：是我蓋的。被告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是被告蓋的，沒有辦保存登記。」等語。
　3.訴外人廖却於93年7月29日向臺中○○○○○○○○○僅申設東側房屋門牌初編(被證4），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渠等對於系爭房屋無任何權利，否則為何訴外人廖却不將系爭房屋一併納入申請？且訴外人廖却是僅以「自己」名義向戶政機關申請門牌初編(被證5)，更顯徵「臺中市○○區○○路000○0號房屋(含東西側)」本即為訴外人廖却一人所有，嗣再於84年間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賣予被告。
　4.況被告自84年起至今持續以自己所有之三信商銀帳號自動扣繳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電費【電錶號碼為00000000000(被證6)】，與訴外人廖却所繳之電錶號碼者並不相同(被證7)，亦足徵原告一家人自始即知悉系爭房屋西側部分早已售予被告，否則豈有可能渠等數十年來未曾給付過電費，而均未察覺有異？
　5.綜上，可見系爭房屋本即為廖却單獨所有，而其將西側部分出售予被告，原告於本件所為之主張既非事實，且均已曾於前案主張而不為鈞院所採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而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第400條第1項規定甚明。亦即就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當事人即不得再行起訴。而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⑴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⑵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是否相同；⑶前後兩訴之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因素決定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字第518號裁定見解同此）。而訴訟標的是否相同，應結合原因事實而為觀察，但並非以原因事實取代訴訟標的。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對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就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以及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均有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60號判決看法相同）。經查，前案當事人為被告、訴外人廖却、林光宗，本件當事人則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與被告，故當事人不同一。而前案之原因事實為被告於84年間向訴外人廖却購買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嗣遭訴外人廖却、林光宗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及致被告受有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而本件訴之原因事實為原告林麗絲、林麗華主張系爭房屋為訴外人林錦章興建起造，由訴外人林錦章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訴外人林錦章逝世，故由訴外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公同繼承，兩訴間之原因事實不同，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即不相同，顯非同一事件。是被告抗辯本件與前案訴訟為同一事件，容有誤會。
　㈡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原告主張
　　系爭房屋為渠等父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該房屋由林錦章原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訴外人廖却、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等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故廖却於84年1月2日未得其他繼承人同意逕自將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被告，並非合法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等人關於渠等有無該等權利存在即屬不明確，其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可除去渠等所主張之不安狀態，即屬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林錦章出資興建，故由林錦章原始取得所有權，嗣林錦章逝世，應由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繼承而爲公同共有，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及確認原告林麗華、林麗絲及林錦章之其他繼承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上開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訴外人廖却及時任廖却之訴訟代理人林麗絲於前案111年11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已自承訴外人廖却為系爭房屋之原始起造人等語（見本院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84頁至85頁）。是原告於本件主張系爭房屋為林錦章興建起造而取得所有權等語，已有可疑。
　2.至訴外人廖却及其訴訟代理人嗣於前案雖翻異前詞稱訴外人廖却已屆高齡，經診斷患有失智症，系爭房屋為林錦章所興建，資金來源為林錦章之退休金、長女林麗姜、次女林麗絲、三女林麗華之薪資，廖却為全職家庭主婦，無資力云云，固提出林錦章人事資料卡、林麗絲及林麗華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廖却之長安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413頁至422頁），並聲請訴外人林麗姜到庭作證，然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審理時證稱：「（法官問：證人父親在證人小時有無蓋房子？地點？）有，蓋在農地，地址不清楚，是在臺中縣太平鄉，但什麼路我忘記了。（廖却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現在澄清醫院後面？是。（訴外人廖却訴訟代理人問：你父親蓋房子之款項從何來？）我父親公所退休的錢及三姊妹所賺的錢。（雲後裕複代理人問：剛剛所述之房子是何時蓋的？）約我20歲左右蓋的，約60年左右蓋的。（雲後裕複代理人問：多少錢蓋房子？）我不知道，都是我父親處理。（雲後裕複代理人問：蓋好房子後知否父親有無將房子贈與或賣與第三人或媽媽？）沒有。（雲後裕複代理人問：請提示鈞院卷225頁，電費單上是廖却名義，有何意見？）是我父親過世後，我媽媽才過戶過來，後來是媽媽的，現在是我媽媽及我哥哥林光滿的。（法官問：剛剛所述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為何現在說是媽媽及哥哥的？）只有媽媽及哥哥權利比較大，我只是自己認為現在是他們的。（法官問：父親過世後，房子是媽媽的，是否繼承人都有談妥？）沒有，是我想的。」等語，可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中並未明確證述林錦章所興建之房屋係系爭房屋，故難以訴外人林麗姜於前案之證述內容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3.況訴外人廖却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毀損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中，曾以證人身份具結證稱其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卷第152頁至153頁），且原告林麗華亦以證人身份在系爭偵查案件中具結證稱系爭房屋是訴外人廖却所有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7607號卷第153頁）明確。又所謂出資興建人，係指就原始建物之興建負擔建築資金，並就其建築之事實取得該建物之所有權者，至於該出資興建人就其資金來源為何、是否為他人所提供（借用、贈與等），並不影響其因原始建築之事實而取得所有權。是以，訴外人廖却縱使於興建系爭房屋之際，為無資力之人，亦無礙其藉由他人提供之資金，原始興建系爭房屋而取得所有權，是仍應認訴外人廖却單獨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情為真實。
　4.再者，原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系爭房屋確為林錦章所興建，故承上各節，原告於本件主張林錦章為系爭房屋之起造人等語，難認有據。
　5.再按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被告於前案提出之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影本（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21頁至22頁）內容，可知買賣標的為「太平鄉中興路120號之2」之磚瓦平房，地面層「約100」，出賣權利範圍記載「1/2」，核與前案卷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二第47頁）所示系爭房屋坐落面積相符；再者，系爭契約書上蓋有訴外人廖却及原告之印章，訴外人廖却於前案中雖不否認系爭契約書上之印章為其所有，然辯稱係遭人盜蓋云云，然訴外人廖却對於其印章係遭人盜用一事之變態事實並未舉證證明之，參以被告與訴外人廖却於109年11月7日之錄音及譯文內容（見111年度中簡字第2356號卷一第381頁至387頁），足見訴外人廖却主觀上明知系爭房屋西側部分已出賣予被告，從而，被告已自訴外人廖却處受讓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為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處分權人。故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房屋為其父親林錦章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存在、請求確認系爭房屋西側部分為林錦章之全體繼承人即原告林麗絲、林麗華、訴外人林麗姜、林麗香、林足女、林光宗、林家賢之事實上處分權存在、被告應將於111年3月29日向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大屯分局稅籍分割系爭房屋西側部分之納稅義務人稅籍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登記納稅義務人廖却之名義，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